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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对当事人的信任 ,一部分是对维持生活信任机制的

信任 。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部分 ,信任都是不完全的 。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 ,与它

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 ,维持机制是信任的“保障体系” ,它们的监督作用使信任呈现

近似完全。社会机制通过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使之增加或减少收益)确保经济交易

的秩序不受到损害。随着社会的变化 ,以往的两种主要社会机制—人际关系约束和

组织(单位)约束的效力正在下降 ,作者建议确立制度约束作为维持信任的社会机制 ,

它的核心是将各类经济行动者放置在相互(权利)监督的关系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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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

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曾讨论经济交易中的欺骗现象 ,他们给出的一个实例是:一家公司用广

告招揽组装客户 ,声称自己提供元器件 ,并负责回收组装合格产品 ,但事实上 ,由于元器件不合

格 ,用它根本组装不出所谓合格产品 ,于是 ,组装客户上当受骗。

对有经验的交易人来说 ,这个骗局不难识破 ,比如 ,既然广告声称组装成本很低(钳子等普

遍用具 ,且用时间很少),有利可图(收购价格可观),为什么这家公司不在本地组织工人组装 ?

这样不仅节省了广告 、发货和时间费用 ,组装成本也降低不少 ,利润回报不是更高吗 ?又 ,为什

么这家公司不能提供元器件合格证书? 为什么它不能出具任何过往信誉证明资料?

显然 ,这些问题没有清楚之前就签约成交 ,是组装客户的教训 ,但研究者注意的是对问题

的解释:为什么欺骗是这样的容易“成功” ?用研究的术语说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客户对公

司如此轻易地给予信任?

2.前提

本文的讨论立场是社会学的。信任问题被社会学者关注的角度 ,在于它是“稳定社会关系

的基本因素”(P .布劳 ,1964:99);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彼此寄予的期望———期望另一方履

行其信用义务和责任”(B.巴伯 , 1989:11);信任有助于行动者消减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和

易变性(K.海默 ,1976;转自 B.巴伯 ,1989);因而 ,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

信任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 ,还在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它的最简单形式也必须发

生在两个以上的行动者(或社会组织)之间 ,信任是相互的 ,因而它是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 ,人

们依据是否存在信任关系作出如何往来的决定 ,信任影响着人们的行动选择。

但信任不是社会关系的全部 ,信任不是完全充分的(B.巴伯 , 1989:1),它需要条件 ,这些

条件不是由当事人本身、而是由一系列社会机制所建立 。社会机制作为维持信任的强制性手

段存在 ,它们替代和补充了信任的不充分:确保失信行为出现时 ,给予受损者追究和补偿的机

会。社会机制通过影响失信行为的成本(使之增加或减少),趋使人们作出维持信任的行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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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守信得利、失信受损 ,由此保证互动的秩序。

将信任理解为不充分的—它必须与某种社会机制“联合”起来实施 ,是本文的预设前提 ,一

个社会的普遍信任状况 ,与它的维持机制的效力相关 ,或者说 ,某种程度的信任水平有它的“保

障体系” 。可以用一个例子说明这种关系 ,假定一个人出门需要使用专门车辆 ,那么他面临三

种可能的情况:乘熟人(朋友)的车;乘某单位的车;乘出租车 。这三种情况的信任水平不同 ,原

因是它们分别处于三种信任维持机制中。第一种 ,维持机制是过往的交情关系 ,信任程度最

高;第二种 ,维持机制是组织(单位)的存在 ,宰客司机会受到单位处理(但条件是单位愿意受

理),信任程度次之;第三种 ,维持机制是监督制度的存在 ,乘客可以自己看里程表 ,也可以记下

车牌号和电话号去投诉。当然投诉可能无结果 ,这意味着监督制度未能运转 ,这一风险使得第

三种情况下的信任程度(相对而言)较低 ,很显然 ,当人们给予信任时 ,其中包含了对维持机制

有效性的信任成分。

从这一前提出发 ,我们的问题就转换成:当信任维持机制发生变化时 ,过去形成的信任期

望是否仍然能够保持 ?

3.人际约束(关系约束)

在彼此熟悉的社会关系中 ,人际约束是主要的维持信任机制 。这种环境下的高信任程度

与下列几个因素有关:(1)了解交易伙伴 。有过欺骗记录的人当然不会被交易者选中;(2)重复

交易的概率很高 ,欺骗只能提高未来的交易成本 ,故属不明智之举 ,这一点抑制了欺骗行为的

“收益” ;(3)交往的非单一性。大量的社会关系进入交易事实中 ,例如:现在甲和乙做买卖 ,下

次乙找甲的朋友借钱 、再下次甲让乙的亲戚看病 ,如此多方面的交换和依赖 ,使得双方都握有

互利或互害的手段 ,能够在必要时惩罚对方 ,这就构成了相互间的有效约束 。

这些因素的作用 ,事实上把当事人置于一个互相监督的关系中 ,如果有人违反了公认的常

规—它们可能是法律 、习俗 、道德等等 ,一般很难逃避惩罚 ,逃避惩罚的困难 ,在于人们活动空

间的静止与交易选择的有限。人不流动 ,关系也不流动 。其中重复性交易占主流 ,甲如果坑了

乙 ,下次求乙必遭惩罚 ,而甲或许没有其它的选择 ,所以 ,甲必须小心谨慎 ,才能保持未来交易

的持续 ,这种谨慎(或曰对未来交易机会的期待),促使行动者小心避免惩罚 ,它能够防止欺骗

计划的制定。很明显 ,这样的监督关系起到维持交易秩序的作用 。

因此 ,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是信任的有效保护机制 ,通过信息的频繁传递 、交易的重复性

和非单一性 ,使欺骗者在未来的交往中面对困难 ,由此约束了欺骗的选择 ,在这种约束下 ,疑心

(不信任)得不到充分发展 ,人们不需要使用不信任来保护自己。于是 ,较高的信任程度得以存

在。

4.组织约束(单位约束)

如果交易范围扩大到紧密的社会关系之外 ,另一种机制开始被使用 ,这就是单位管理 。这

意味着社会行动者被组织起来 ,个人进入了一个组织管束体系 —单位 ,单位监督着它的成员 ,

这样 ,不再是当事人 ,而是单位惩罚欺骗者。由于监督的实施由组织承担 ,约束效力就取决于

两个因素:该单位的角色及其成员对单位的依赖程度。

单位的角色在此主要指 ,它是否承担为社会整体维持秩序的责任。如果它被指派或自认

有这种责任 ,就会惩罚那些损害他人利益(但未必损害本单位利益)的人员 ,如果单位只对自己

利益负责 ,就不会为损害社会秩序的人付监督成本;中国的单位往往是更大行政体系的一部

分 ,它们多数除了自己的目标之外 ,还有社会管理的义务。只要有投诉 ,通常单位就会处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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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单位事实上行使着教育 、管理和控制职能。这一角色确定了单位对个人的约束地位 ,它对成

员的个人行为负有全面管制的权力 。因此 ,交易中只要确认了对方所在的单位 ,就不必疑心没

有“管”他的地方 。

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程度 ,是指个人在本单位资源之外的选择程度 ,如果与个人生存悠关的

需要主要来自单位分配 ,同时缺少其它的谋取渠道 ,单位对他的约束就相当有效 。单位可以用

减少满足其需要的分配作为制裁手段 ,让损害秩序的人(例如欺骗者)受到惩罚 。

在组织约束的条件下 ,交易规模可以扩大到陌生人之间 ,交易可以是一次性的 、单一的 。

交易人不必了解对方的很多信息 ,只要确定了对方所在的单位(组织),约束关系就建立起来

了。确定单位的一种形式是出具单位介绍信 ,这相当于一个取得信任的证明资料 ,有了这个证

明作保障 ,当事人不必过多担心 ,因为必要时他可以经过组织查到欺骗者 ,并“委托”他的单位

处理欺骗者。

5.讨论

我们看到 ,信任事实上由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对当事人的信任 ,一部分是对维持信任机

制的信任 。缺少了其中任何一部分 ,信任都是不完全的 。社会约束机制的有效运作 ,补充了信

任的不完全部分 ,它们的监督作用 ,使信任呈现近似完全。这说明 ,近似完全的信任有存在的

条件 ,无论交易人是否意识到 ,他必须在某种约束关系的保护下才能施予信任 ,没有这种保障 ,

他就须自己保护自己 —不那么轻易给予信任(不完全的信任),不这样做 ,他就要承担风险 。

这个结论可以引申出两个要点:第一 ,付出信任是有风险的 ,社会约束机制可以一定程度

上降低风险;第二 ,一种社会约束机制构造着一种信任程度 ,约束机制的效用同信任程度成正

比。由于每一种信任都包含了对约束机制本身的信任成分 ,故信任水平的变化 ,事实上反映了

信任维持机制的变化 —人们对它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 。如果社会约束机制不能给经济交易提

供保护 ,欺骗横行 ,交易就无法有秩序地进行 。

不能否认的是 ,由于广泛的社会变动 ,我们正面临着原有社会约束减弱的事实 ,经济活动

正在超出原有的空间 ,向更广泛的地域扩展 ,这种扩展使社会从静止过渡到流动 ,交换方式从

简单过渡到复杂 ,交易范围日益越出人际和单位组织所及的领域 ,这一变迁为交易行动提供了

更多的选择机会 ,使得交易人对原有关系的依赖性降低 。原来的约束渐渐失去了从前的控制

能力 ,以它为基础建立的监督关系自然瓦解 ,这意味着人和人的关系 、人和组织的关系正在离

开原来的秩序轨道 ,原有的信任维持机制的作用正在变化。

正如前面所言 ,社会监督机制能够影响欺骗行为的成本 ,它的效用削弱 ,意味着欺骗的成

本降低(“效益”提高),这是“诱发”欺骗现象增加的制度性原因 ,如果经济交易者(或组织)对这

样一个变化的事实未充分知觉 ,仍然如从前—那些社会机制有效工作的时候一样给予信任 ,必

有较高的受骗概率。

6.制度约束

无论是哪一种社会约束机制 ,它的核心是把交易者安排在监督关系当中。那么 ,面对变化

的社会 ,下一个问题显然是:如何再建监督关系 、“迫使”信任维持在秩序需要的水平 ?

人际和组织约束不能在变化了的社会条件中继续保持原有的效力 ,原因在于它们的监督

边界是有限的。人际约束的范围止于生活共同体 ,组织约束只能到达行政单位所辖领域 。超

出这些范围 ,监督关系就不存在 ,这是一种较简单分工和组织状态下的约束机制 ,难以保护更

大市场规模的、流动的 、复杂的经济交换 ,如果不建立新的约束机制 ,欺骗活动就会损害经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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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达成 ,其结果是妨碍发展并造成浪费。新的约束机制必须尽量克服上述限制 ,既能够促进

交易量 ,又能够制约欺骗行动的发展;它必须能够规范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 ,在广泛 、流动的市

场中把他们安排在互相监督的位置上;它还必须握有实施惩罚的手段 ,必须是“规则”与“实施”

的集合体 。这就是制度约束 ,它的核心是将各类交易者安排在一种相互监督的关系中 ,那么 ,

哪些安排有利于监督关系成立呢?

首先是提高合约水平 ,使交易合约尽可能的完全。合约规定了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 ,未尽

义务者必须补偿对方损失 ,权利和义务规定得越具体 ,对自己的保护(即对对方的监督)就越完

备。以前面的例子说明 ,如果客户要求合约规定:“不合格配件的损失由提供方承担” ,就监督

了对方的欺骗企图。合约漏洞越多 ,越无助于约束对方 ,利用合约保护正当交换而不是“保护”

欺骗行为(不完全的合约常常有这一效果),是制度约束的第一步 。

其次 ,当违反约定的情况出现 ,信息应当能畅通传递到第三方机构(例如银行)。这些机构

由于掌握着合约双方的财产储存(或抵押)、票据往来 、经营记录及资格审批权等 ,能够为纠纷

提供可靠的证明文件 。必要时 ,它们可以作为仲裁的依据 ,来保护当事人利益。

第三 ,仲裁机构的权威地位和独立性应当确定 ,以保证它的工作不受影响;仲裁结果又须

具备有效的实施渠道 —比如事先财产抵押是一种后备补偿安排 。总之 ,没有实施渠道 ,仲裁就

不能实现 ,监督也就失去了效力。

第四 ,在分工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经济组织之间的依赖关系。通过制度安排刺激各种中介

组织(经济服务组织)参与经济活动 ,充当约束方角色。事实上 ,这些组织的作用是第三方监督

机构 。介入经济活动的组织(银行 、保险 、公证 、法院等)越多 ,它们参与管理的财产形式越多

样 ,监督渠道就越完全。大量类似机构进入经济活动 ,有利于确立民间的互相约束(非政府参

与的约束),也有利于监督机制朝向公平 、理性 、高效和权威方向发展 。

市场经济是高度组织化的经济 ,制度约束就是利用各种安排 ,把经济活动置于一个新的相

互依赖(因而也就相互监督)的结构中 ,建立这种结构是经济活动秩序化的条件 ,它需要我们真

实了解经济活动的现实并提供有建设性的知识 ,需要具有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界

限 ,需要有平等效力的权利实施和监督体系 ,还需要有仲裁机构的公正有效和绝对的权威地

位。做到这些 ,又需要政府与各类经济组织的充分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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